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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90� � � �股票简称：五矿资本 公告编号：临2022-068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反馈意见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10月17日，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 “中国证监会” ） 于2022年10月14日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22003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发行优先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收到反馈意见后，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通知书》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复，

现按照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进行答复并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回复》。 本公司将于

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88596� � � � � � � � � �证券简称：正帆科技 公告编号：2022-090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终止公告

无锡嘉赢友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出让方” ）保证向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9月30日公告《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本次拟询价转让股东为无锡嘉赢友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让方拟转让股份

的总数为5,078,937股，占公告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97%；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为34.00元/股，为正帆科技2022年9月29日收盘价39.97元/股的85.06%，为发送

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正帆科技股票交易均价36.93元/股的92.07%。

因A股市场行情和公司股价出现波动。 经各方沟通，本次拟询价转让股东与委托券商同意终止本次询

价转让。

特此公告。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000861� � � � � � �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22-64号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印集团” ）的通知，获悉海印集团将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解除质押。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海印集团 是 1000 1.26% 0.40% 2020年10月30日 2022年10月26日

广东粤财 信

托有限 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注）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注）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海印集团 793,543,089 31.48% 544,750,000 534,750,000 67.39% 21.21% 0.00 0.00% 65,533,625 25.32%

邵建明 74,417,500 2.95% 24,000,000 24,000,000 32.25% 0.95% 24,000,000 100.00% 50,413,125 99.99%

合计 867,960,589 34.43% 568,750,000 558,750,000 64.38% 22.16% 24,000,000 4.30% 115,946,750 37.50%

注：公司实际控制人邵建明先生已质押及未质押股份均不涉及股份被冻结情形，上述限售原因来自于

高管锁定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部分解除质押登记)。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800� � � � �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22-050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0月28日（星期五）下午4:30-5:3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以在2022年10月28日前登录深圳市路演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网站（简称“路演中” 平台，

www.roadshowchina.cn），注册后进行“提问预征集” 或通过互联网发送公司邮箱（ir@ccccltd.cn）进行

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将于2022年10月28日收市后在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 公司定于2022年10月28日下午4:30-5:30，

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业务展望等情况与投资者进

行互动交流，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时间

2022年10月28日（星期五）下午4：30-5:30通过“路演中” 平台网络互动。

（二） 地点

“路演中” 平台网址：https://www.roadshowchina.cn/Meet/detail.html?mid=16461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周长江先生及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相关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直接登录路演中平台参与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赵阳，徐欢；

联系电话：010-82016562；

传真：010-82016524；

电子邮件：ir@ccccltd.cn。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88381� � � � � � � � �证券简称：帝奥微 公告编号：2022-020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奥微” 或“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鞠建

宏、周健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郑慧将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锁定期延长6个

月。

●公司股东南通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房地产” ）就公司IPO申报前6个月

内自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鞠建宏处受让取得的股份的锁定期延长6个月。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鞠建宏、邓少民、陈悦、成晓鸣将其通过南通圣喜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芯溪集成电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南通圣乐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上海芯乐集成电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锁定

期延长6个月。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2年6月15日出具的《关于同

意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249号），同

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305万股， 发行价格为

41.6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2,792.4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21,232.2万元（不

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41,560.20万元。 公司于2022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252,200,0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增发、送

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股份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相关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本次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股东、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核心技术人员相关承诺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及核心技术人员鞠建宏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自上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总经理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

接和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发行人首

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每年转让股份的数量以本条中较少的为准）。

（3）若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发行人

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复权后的价

格。

（4）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 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

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5）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将

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2）离职

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公司股份；（3）《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6）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总经理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发行人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

情况。

（7）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

任，本人将承担发行人、发行人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发行人股

票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

述承诺。

本承诺函出具日后，若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作出其他监管规定，且上述

承诺不能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该最

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2、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周健华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自上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

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若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发行人

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复权后的价

格。

（4）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 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

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5）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将

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②离职后半

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公司股份；③《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6）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发行人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

（7）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

任，本人将承担发行人、发行人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发行人股

票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

述承诺。

本承诺函出具日后，若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作出其他监管规定，且上述

承诺不能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该最

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3、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郑慧承诺：

（1）本人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2）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3）若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发行人

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复权后的价

格。

（4）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 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

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5）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

任，本人将承担发行人、发行人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发行人股

票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本承诺函出具日后，若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作出其他监管规定，且上述

承诺不能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该最

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4、公司股东安泰房地产承诺：

（1）本单位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2）就发行人IPO申报前6个月内本单位自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鞠建宏处受让取得的

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该部分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股份外的本单位所持的发行人的其他股

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

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该部分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单位持有的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该部分股份。

（3）就发行人IPO申报前6个月内本单位自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鞠建宏处受让取得的

发行人股份，若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单位持有

的该部分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上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

票复权后的价格。

（4）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单位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6个月内本单位自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鞠建宏处受让取得的发行人股份，则本单位

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本单位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除

权除息后的价格。

（5）本单位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

任，本单位将承担发行人、发行人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发行人

股票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本承诺函出具日后，若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作出其他监管规定，且上述

承诺不能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的该等规定时，本单位承诺届时将按照该

等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5、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邓少民，高级管理人员陈悦、成晓鸣、邓少民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若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发行

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复权后的

价格。

（3）自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4）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

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5）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将

继续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②离职后

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③《公司法》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6）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

任，本人将承担发行人、发行人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发行人股

票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

述承诺。

本承诺函出具日后，若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作出其他监管规定，且上述

承诺不能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该等

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三、相关人员延长限售股锁定期的情况

截止2022年10月27日， 公司股价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

41.68元/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 依照股份锁定期安排及相关承诺，上述人员持有的公司股

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一）直接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与公司关系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原股份锁定到期日 现股份锁定到期日

1 鞠建宏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8,351,992 19.17 2025年8月22日 2026年2月22日

2 郑慧 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4,601,608 1.82 2025年8月22日 2026年2月22日

3 安泰房地产 公司股东 3,000,000 1.19 2025年8月22日 2026年2月22日

（二）间接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与公司关系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原股份锁定到期日 现股份锁定到期日

1 鞠建宏 董事长、总经理 1,090,000 0.43 2025年8月22日 2026年2月22日

2 邓少民 董事、副总经理 500,000 0.20 2025年8月22日 2026年2月22日

3 陈悦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500,000 0.20 2025年8月22日 2026年2月22日

4 成晓鸣 财务总监 350,000 0.14 2025年8月22日 2026年2月22日

上述延长锁定期的股份未解除限售前，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

将遵守相关承诺。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或间接持股的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公司其他股东延长首次发行前所持有的股份锁定期的行为符合其首次公开发行前做出

的关于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次相关股

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00566 证券简称：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2022-084

转债代码：110038 转债简称：济川转债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1.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13日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截至2022年10月26日，累计转股13,766,634股，其中本次权益变动

期间（2020年10月28日至2022年10月26日）转股8,463,227股；2.公司于2022年9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607.4万股限制性股票登记手

续。 公司可转债转股以及股权激励新增限制性股票使得总股本增加，进而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63.45%减

少至62.43%。

公司于2022年10月2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川控股” ）、实际

控制人曹龙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济川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西藏创投” ） 共同编制的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通知》。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

况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

1、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的股份被动稀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7]1755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11

月13日公开发行了8,431,600张（843,160手）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4,316万元。

公司可转债的转股期为2018年5月17日至2022年11月12日。 2018年5月17日至2022年10月26日期间，累

计共有404,290,000元“济川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3,766,634股，其中本次权益变动期

间（2020年10月28日至2022年10月26日）转股8,463,227股。

2、股权激励新增限制性股票导致的股份被动稀释

1．2022年8月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应法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和《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2年8月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

托投票权的公告》，独立董事姚宏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2022年8月22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表决权。

3．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公示期为自2022年8月5日至2022年8月14

日。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激励名单提出的异议。 监事会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进

行了核查，并于2022年8月16日披露了《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公告》。

4．2022年8月22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本次激励计划获得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并于2022年8月23日披露了《湖北济川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

5．2022年9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

见，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2年9月27日，公司本次授予607.4万股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已完成，公司于2022年9月28日收到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上述可转债转股及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后，公司总股本由本次变动前888,257,259股（截至2020年10月

27日）变更为902,794,486股（截至2022年10月26日），导致济川控股、曹龙祥先生及西藏创投持有的公司股

份比例被动稀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及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泰兴市黄桥工业园区兴业标房1号厂房内

持股数量（股） 416,757,360

权益变动明

细

可转债转股导致的股

份稀释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数量（股） 稀释比例（%）

2020/10/28-2022/10/26 人民币普通股 0 0.44

限制性股票激励新增

的股份稀释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数量（股） 稀释比例（%）

2022/9/27 人民币普通股 0 0.32

合计 0 0.76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西藏济川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路以西、格桑路以北总部经济基地B（栋）3单元4层404号

持股数量（股） 100,000,000

权益变动明

细

可转债转股导致的股

份稀释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数量（股） 稀释比例（%）

2020/10/28-2022/10/26 人民币普通股 0 0.11

限制性股票激励新增

的股份稀释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数量（股） 稀释比例（%）

2022/9/27 人民币普通股 0 0.08

合计 0 0.18

注：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在尾数上的差异由四舍五入造成。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曹龙祥

住所 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

持股数量（股） 46,838,458

权益变动明

细

可转债转股导致的股

份稀释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数量（股） 稀释比例（%）

2020/10/28-2022/10/26 人民币普通股 0 0.05

限制性股票激励新增

的股份稀释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数量（股） 稀释比例（%）

2022/9/27 人民币普通股 0 0.04

合计 0 0.08

注：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在尾数上的差异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济川控股 416,757,360 46.92 416,757,360 46.16

西藏创投 100,000,000 11.26 100,000,000 11.08

曹龙祥 46,838,458 5.27 46,838,458 5.19

合计 563,595,818

63.45

（注）

563,595,818 62.43

注：2020年10月27日，公司因可转债转股（2018年5月17日至2020年10月27日）及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

份，公司总股本由可转债开始转股前的809,623,999股变更为888,257,259股，导致济川控股、曹龙祥先生及

西藏创投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持股比例从69.61%减少至63.45%。（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9

日发布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9）

二、 所涉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动稀释，未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88363� � � � �证券简称：华熙生物 公告编号：2022-037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101,671,168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1月7日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9月29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华熙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796号），华熙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9,562,556股，发

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80,000,000股。 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434,

334,363股，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45,665,637股，股票详情如下：

股票类型 股票数量（股） 限售期 上市流通时间

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 45,665,637 无 2019年11月6日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2,410,043 6个月 2020年5月6日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45,266,276 12个月 2020年11月6日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 1,486,876 24个月 2021年11月8日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本次上市限售股） 101,671,168 36个月 2022年11月7日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283,500,000 60个月 不适用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限售期限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共涉及23名限售股股东，对应股票数量101,671,168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1.13%，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2年11月7日起上市流通。

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2年3月10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

条件的议案》， 确认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

件已经成就，可归属数量为1,085,277股。 公司已于2022年3月25日完成了前述股份登

记工作， 共计归属数量1,085,277股， 公司总股本由480,000,000股变更为481,085,

277股， 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股本数量未

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481,085,277股。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一)�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百信利达（天津）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关于股份限售安排、自愿锁定和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上市时公

司股票的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公司股票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所持

有公司上述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本企业若减

持公司上市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

的，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等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 本企业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本企业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

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若本企业未将违

规减持所得在减持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交付公司， 公司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

中与本企业应上交公司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2、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本企业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如果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严格

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

票减持计划，并将事先明确并披露公司的控制权安排，保证上市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本

企业在持有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公司股票的， 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

股票的发行价， 并通过公司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公

告，并在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大股东减持原因、拟减持数量、未来持股意向、减持行

为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的影响。

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

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如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或国家法律、法规对上述相关内容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3、规范减持的承诺

（1）本企业减持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买入的公司股份，不适用以下承诺。

（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企业不减持公司股份：

1）公司或者本企业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6个月的；

2）本企业因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3个

月的；

3）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

他情形。

（3）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决定作出之日起至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本企业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1）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2）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

安机关；

3）其他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4）本企业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股份的15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减持计划的内容,应当包括

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等信息，且

每次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不得超过6个月。

本企业在减持计划实施的各阶段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予以公告。

（5）本企业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6）本企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7）本企业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

总数的5%，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企业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 减持后不再具有持股5%以上股东身份的，

出让方、受让方在6个月内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一款减持比例的规定，并应当依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十四

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分别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8）本企业所持公司的股票被质押的，本企业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2日内通知

公司，并予以公告。

4、关于信息披露责任的承诺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企业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

法律责任。

（2）若公司因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性影响的，且被监管部

门认定为欺诈发行， 本企业承诺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证券监管部门作出认定或处罚决

定后督促公司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同时，承诺将购回首次公开发行时已

转让的公司原限售股份（如有）。

（3）若因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赔偿投资者损失。

（4） 以在前述事实认定当年度或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享有的现金分红

（如有）作为履约担保；若未履行上述义务，则所持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直至按上述承

诺督促公司和自行采取相应的购回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二)�持股5%以上股东国寿成达（上海）健康产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

1、关于股份限售安排、自愿锁定和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

的，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等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 本企业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 本企业将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承担相

应的责任。

2、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本企业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如果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严格

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

票减持计划，并通过公司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公告。

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

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如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或国家法律、法规对上述相关内容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3、规范减持的承诺

（1）本企业减持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买入的公司股份，不适用以下承诺。

（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企业不减持公司股份：

1）公司或者本企业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6个月的；

2）本企业因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3个

月的；

3）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

他情形。

（3）本企业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股份的15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减持计划的内容,应当包括

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等信息，且

每次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不得超过6个月。

本企业在减持计划实施的各阶段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予以公告。

（4）本企业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5）本企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6）本企业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

总数的5%，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企业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 减持后不再具有持股5%以上股东身份的，

出让方、受让方在6个月内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一款减持比例的规定，并应当依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十四

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分别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7）本企业所持的公司的股票被质押的，本企业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2日内通

知公司，并予以公告。

4、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性措施

本企业将严格履行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 积极接受

社会监督。

如本企业的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时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企业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企业

承诺将视具体情况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1、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企业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

体原因；

2、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投资者

的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3、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责任；

4、若因本企业未能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导致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企业

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损失；投资者损失根据证券监管部门、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额

确定或根据发行人与投资者协商确定。

5、如本企业因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该等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

6、 在本企业完全消除因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所有不利影响之前，

本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收取发行人所分配之红利或派发之红股。

(三)�股东Fortune� Ace� Investment� Limited、中金佳泰贰期（天津）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华杰海河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艾睿思（天

津） 医疗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WEST� SUPREME�

LIMITED、Sunny� Faithful� Investment� Limited、珠海金镒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安岱汇智股权投资基金（湖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博仁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SinoRock� Star� Investment� Limited、安徽中安（池州）

健康养老服务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厚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德

熙（天津）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文徽（天津）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川弘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FC� Venus�

Holdings� Limited、宁波汇桥弘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芜湖信石神农医疗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金晟硕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希望医疗健康

南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关于股份限售安排的承诺：

若发行人申报上市之日距本企业获得发行人股份之日 （以工商登记之日为准）不

满六个月，则本企业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若发行人申报上市之日距本企业获得发行人股份之日 （以工商登记之日为准）已

满六个月，则本企业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 本企业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约定的义务和责任， 本企业将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承担相

应的责任。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

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1）华熙生物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东均履行了相应股份锁

定承诺；

（2）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华熙生物关于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华熙生物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01,671,168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1月7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国寿成达（上海）健康产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34,433,286 7.16% 34,433,286 0

2 Fortune Ace Investment Limited 7,754,376 1.61% 7,754,376 0

3

中金佳泰贰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173,601 1.49% 7,173,601 0

4 天津华杰海河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599,713 1.37% 6,599,713 0

5 艾睿思（天津）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12,769 1.31% 6,312,769 0

6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5,827,215 1.21% 5,827,215 0

7 WEST SUPREME LIMITED 5,774,548 1.20% 5,774,548 0

8 Sunny Faithful Investment Limited 4,617,150 0.96% 4,617,150 0

9 珠海金镒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04,161 0.89% 4,304,161 0

10

安岱汇智股权投资基金（湖州）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869,440 0.60% 2,869,440 0

11 共青城博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95,552 0.48% 2,295,552 0

12 汉石恒星投资有限公司（注） 1,941,607 0.40% 1,941,607 0

13

安徽中安（池州）健康养老服务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434,720 0.30% 1,434,720 0

14 苏州厚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34,720 0.30% 1,434,720 0

15 德熙（天津）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20,373 0.30% 1,420,373 0

16 百信利达（天津）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78,723 0.29% 1,378,723 0

17 文徽（天津）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3,574 0.28% 1,323,574 0

1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川弘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4,304 0.21% 1,004,304 0

19 FC Venus Holdings Limited 975,165 0.20% 975,165 0

20 宁波汇桥弘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0,832 0.18% 860,832 0

21

芜湖信石神农医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717,360 0.15% 717,360 0

22 苏州金晟硕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44,091 0.13% 644,091 0

23 新希望医疗健康南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73,888 0.12% 573,888 0

合计 101,671,168 21.13% 101,671,168 0

注：汉石恒星投资有限公司英文名为SinoRock� Star� Investment� Limited。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101,671,168 36

合计 101,671,168

七、 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00066� � � � �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2022-056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7日(星期一)上午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10月31日(星期一)至11月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yutong.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7日披露2022年第三季度报

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年11月7日上午9:00-10:00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同时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7日上午9:00－10: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三、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其他管理人员（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

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7日上午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10月31日(星期一)至11月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yuton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会议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姚永胜、张天瑞

联系电话：0371-66718281

联系邮箱：ir@yuto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601598� � � � � �股票简称：中国外运 编号：临2022-064号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7日（星期一）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0月31日（星期一）至11月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sinotrans.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7日发布公司2022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2022年11月7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7日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公司参会人员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宋嵘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李倩女士、财务总监王久云先生、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李世础先生。

四、投资者参会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11月7日上午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0月31日（星期一）至11月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

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sinotrans.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投资者关系部

电话：+86� 10� 52295721

邮箱：ir@sinotran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7日


